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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0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4 月 19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

划（草案）》，拟向 16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2 万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1.39%；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8元/股，定价方式为

自主定价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下列事项： 

1.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售股授予价格分别为激励计划公告前

1 个交易日、20 个交易日、60 个交易日、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

均价的 38.33%、39.74%、40.77%、39.56%。请你公司根据《上市公

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规定，充分说明本次股权激

励计划采用自主定价的原因及具体方式，授予价格的确定依据、过程

及其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2.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各归属期考核目标分别为 2022年净利润不

低于 6,600万元或产品销量不低于 6万吨，2023 年净利润不低于 7,800

万元或产品销量不低于 7.8 万吨，2024 年净利润不低于 9,000 万元或

产品销量 9 万吨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公司产品销量这一考核指标的计算方式，并结合业

务构成、销售模式及变动情况、客户集中度及主要客户情况、产品毛

利率变化等说明以产品销量吨数作为业绩考核指标是否能够客观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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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反映公司现有及未来新增业务经营情况。 

（2）结合历史经营与财务数据、未来发展规划等说明考核指标的

确定依据，论证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指标设置是否

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，是否存在

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，是否可能损害上

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

3. 请你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六个月内

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并说明。 

4. 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4 月 2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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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
